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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8期：中華民國115年7月3日
發文字號：營建訓字第11500016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赧名簡章1份(1150016P000063_1150001694_115D200l 153-01. pdf) 囯
主旨：本院護訂於115年8 月 24日 （星期一）開辦 「 工程法務系

列－公共工程竣工與逾期罰款之爭議及預防實務」 ，歡迎

貴單位派員參訓。

說；明：

一 、工程實務上，主體工程、非主體工程、零星工作或工作瑕

二 、

扈

三 、

疵對於工程竣工之認定常有歧見，甚者，工程變更後對於

工程完工期限有無影零？而此均會影零完工期限之認定，

進而產生逾期罰款之問題。再者，逾期罰款之計算方式，

究竟是以契約總價抑或是未完成部分之工程金額計算逾期 

罰款？亦值得加以探討。有鑑於此，本課程藉由實際案例

之解說，並加入法院實務之見解，期能對於此問題有更深

入之認識。

本課程正申請為技師與建築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規定之課

程。 
 

開課日期與地點：謹訂於115 年8 月 24日 （星期一）假臺灣

營建硏究院（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0號11樓）舉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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